
顺义分局

京规自（顺）初审函[2026]0001 号

关于顺义新城第5街区胡各庄居住区双限房
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05-02-21、05-03-04 剩
余地块市政交通规划综合方案“多规合一”

协同平台初审意见的函

北京市顺义区规划和自然资源综合事务中心：

你单位《关于顺义新城第 5 街区胡各庄居住区双限房土

地一级开发项目 05-02-21、05-03-04 剩余地块纳入多规合

一平台审查的申请》及所报方案收悉。经研究，现将有关意

见函告如下：

一、项目方案

（一）交通规划方案

1.道路网规划方案

本项目研究范围内涉及 3 条规划道路，均已按《顺义新

城第五街区控规深化方案》实施建设。其中，城市主干路 2

条，即石园南大街、顺福路；城市次干路 1 条，即顺泰路。

（1）城市主干路

石园南大街。规划为城市主干路，红线宽度为 60 米，



已按规划实施。

顺福路。规划为城市主干路，道路红线宽 40 米，已按

规划实施。

（2）城市次干路

顺泰路。规划为城市次干路，道路红线宽 30 米，已按

规划实施。

2.道路交叉口规划

项目用地周边道路交叉口均采用平面交叉的形式。

3.机动车出入口规划

05-02-21 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建议设置在顺泰路；

05-03-04 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建议设置在石园南大街，具体位

置及数量，后续应结合建筑方案进一步细化落实。

（二）市政规划方案

根据周边现况市政管线及规划情况，本区域周边市政管

线情况分述如下：

1.雨水排除规划方案

本项目雨水排除出路为潮白河。

规划近期保留顺泰路现状 DN1200 毫米雨水管道、石园

南大街现状 DN1200～DN1400 毫米雨水管道、顺福路现状

DN800 毫米雨水管道。远期规划废除顺泰路（石园南大街～

顺平路）现状雨水管线，沿顺泰路（石园南大街～顺平路）

新建一条□2600×2000 毫米的雨水管道；远期规划废除顺福

路（石园南大街～顺平路）现状雨水管线，沿顺福路（石园

南大街～顺平路）新建一条 DN2000 毫米的雨水管道。



规划需在地块内配建雨水调蓄设施。

2.污水排除规划方案

本项目污水排除出路为顺义再生水厂。

规划保留现状沿顺泰路 DN800 毫米污水管道、沿石园南

大街 DN400～DN800 毫米污水管道、沿顺福路 DN400 毫米污

水管道。

3.供水规划方案

项目供水水源引自顺义新城供水管网，主要由胡各庄水

厂供水。

规划保留顺泰路、石园南大街、顺福路现状 DN400 毫米

给水管线。

4.再生水规划方案

本项目再生水水源为顺义再生水厂。

规划沿顺泰路新建一条 DN600 毫米再生水管线，沿顺福

路新建一条 DN300 毫米的再生水管线。

5.供热规划方案

规划在 05-02-21 和 05-03-04 地块内分别安排 1座分布

式能源站，采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耦合市政热源的耦合供

热系统供热，市政热源为仁和热力中心锅炉房，耦合供热系

统中的供热设施需满足行业主管部门要求并符合京政办发

〔2022〕5 号、京管办发〔2022〕303 号、京发改〔2023〕

1309 号等相关文件的要求，新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不

低于 60%。

规划保留顺泰路现状 DN400～DN700 毫米热力管道。



6.供气规划方案

规划本项目气源引自周边现状中压燃气管道。

规划保留顺泰路、石园南大街现状 DN300 毫米中压燃气

管道。

7.供电规划方案

本项目电源主要为仁和花园开闭站，环网电源为石园开

闭站和日升开闭站的馈线。

规划保留顺泰路、石园南大街、顺福路现状 12Φ150+2

Φ100 电力管道。

本项目尚未取得电力部门批复的最终供电方案，为保障

项目建设时序，结合项目周边供电条件，经与相关电力部门

对接，初步拟定本次供电规划方案，仅供前期工作参考，外

电源接入等事宜最终均以供电部门审定的供电方案为准。

8.通信规划方案

规划在 05-02-21 地块内新建建筑顶部预留 1 座信息基

站。

规划保留石园南大街、顺泰路、顺福路现状通信管道。

9.有线广播电视网络规划方案

规划保留沿石园南大街、顺泰路、顺福路现状有线电视

管道。

（三）本项目市政交通配套工程汇总

1.项目配套工程：项目涉及 3 条道路，石园南大街（城

市主干路）、顺福路（城市主干路）、顺泰路（城市次干路）。

上述道路现状市政管线已基本满足项目使用需求，远期沿顺



泰路、顺福路新建雨水管道；沿顺泰路、顺福路新建再生水

管线。

2.项目市政配套工程包含：地块内配建雨水调蓄设施、

分布式能源站、信息基站等。

二、初审意见

（一）请你单位按照《关于加强配套市政交通基础设施

同步规划统筹实施的意见（试行）》（京规自发〔2022〕350

号）要求，将本项目市政交通规划综合方案及初审意见函纳

入项目规划综合实施方案。

（二）请你单位告知建设单位，需按市水务局要求：项

目建设单位应按照水保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规范，加强工程

土石方管理，落实好水土保持措施，防止因项目建设造成的

水土流失；规划区应严格按照《北京市节水条例》要求落实

节水措施，优先选择高效节水器具，禁止使用明令淘汰的用

水产品，切实落实节水设施“三同时”制度，按要求办理临

时用水指标和建设项目节水设施备案事项。同时，应严格执

行《北京市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要求，严控相关产业

发展。

（三）请你单位告知建设单位，需按区城市管理委要求：

方案中涉及顺泰路和石园南大街为区城市管理委管养城市

道路。如项目施工中涉及占、挖掘城市道路，需按区城市管

理委（道路中心）要求标准进行施工。

（四）请你单位告知建设单位，需按市政控股集团要求：

在项目后续实施过程中，应同步规划实施此项目配套预留给



水管线，并将预留给水管线接至地块红线内；建议项目实施

前，提前与水环境公司对接管线接驳方案，并做好管线保护

措施，保证既有管线正常运行。

（五）请你单位商国网北京电力公司，加快编制配套电

网规划。

（六）请你单位告知二级竞得企业，建设项目用地内高

程要按照周边道路设计高程确定，满足开口及区域排水要

求。

（七）请建设单位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理相关手续。

专此函达。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顺义分局

2026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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